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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5_85_B3_E4

_BA_8E_E5_AE_A1_E7_c36_53160.ht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为依法公正地审理

反倾销行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其

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依法受理

对下列反倾销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 （一）有关倾销及

倾销幅度、损害及损害程度的终裁决定； （二）有关是否征

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

税的决定； （三）有关保留、修改或者取消反倾销税以及价

格承诺的复审决定； （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起

诉的其他反倾销行政行为。 第二条 与反倾销行政行为具有法

律上利害关系的个人或者组织为利害关系人，可以依照行政

诉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前款所称利害关系人，是指向国务院主管部门提

出反倾销调查书面申请的申请人，有关出口经营者和进口经

营者及其他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 第三条 反倾销行政案件的被告，应当是作出相应被诉反

倾销行政行为的国务院主管部门。 第四条 与被诉反倾销行政

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其他国务院主管部门，可以作为

第三人参加诉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